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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

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上午9:30在公司天盈广场东塔56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纪委书记、纪委副书记列

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郑炳旭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总经理的议案》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之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24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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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2024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轮值总经理管理制度》有关规

定，当值轮值总经理即为公司总经理，当值时间为一年，轮换日期为每年1月1日，公司现总经理谢守冬

先生当值时间即将届满，谢守冬先生当值时间届满后不再担任总经理，仍为公司轮值总经理。

现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并经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以及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拟聘任张耿城先生为公司当值轮值总经理，即为公司总经理，聘期为2025年1月1日起一年。

张耿城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张耿城先生，198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爆破工程高级工程师，采矿工程高级工程师。2004

年7月至2006年2月任合生创展(韩建)华南新城工程部工程管理员。 2006年2月进入广东省宏大爆破工

程公司（公司前身），历任惠州大亚湾马鞭洲岛项目部工程部部长、越堡水泥项目部项目负责人、潮汕

机场项目部副经理、营销中心副经理、新疆片区副总经理兼新疆宝明项目部副经理、新疆片区总经理

兼新疆宝明项目部常务副经理、 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鞍钢矿业爆破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历任广东宏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民用爆破器材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联合民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3年2月至今任公司轮值总经理，2023

年3月至今任公司下属子公司宏大防务科技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止， 张耿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00,519股 （含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49,537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该职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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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郑明钗先

生、独立董事邱冠周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郑明钗先生因身体健康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郑明钗先生仍在公司下属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邱冠周

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郑明钗先生的辞职报告自

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

作。

邱冠周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为了保证董事会工作正

常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邱冠周先生的辞职申请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辞职生效之前，邱冠周先生将继续按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其在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责。 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的独立董事选举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明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6,725,118股，其一致行动人厦门鑫祥景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6,465,419股。 后续郑明钗先生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对其所持股份进行管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邱冠

周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郑明钗先生及邱冠周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公司董事会对两位董事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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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9月18日，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破产清算的议案》，鉴于控股子公司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文投南京” ）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全部资产已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同意北文投南京

向法院拟申请破产清算， 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发布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破产清算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5）。

2024年10月23日，北文投南京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或“法院” ）

提交破产清算申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4日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99）。

2024年10月25日，北文投南京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4）京01破申1193号《民事裁定书》、

（2024）京01破545号《决定书》及《公告》，裁定受理北文投南京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管理人，北文

投南京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同时，管理人定于2024年11月26日召开北文投南京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发布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及指定管

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2024年11月26日，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北文投

文化投资南京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以下简称“《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 ）等议案。

根据《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为尽可能降低损失、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北文投南京名下的核

心资产金牛湖项目土地将推动通过政府有偿收回土地的方式进行妥善处置， 具体补偿金额以政府相

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决定为准。 北文投南京将与公司、南京市六合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推进金牛湖项目终

止合作与有偿退地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发布的《关于原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20）。

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后，管理人积极按照《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推进

北文投南京相关资产变价处置工作，持续推进金牛湖项目终止合作与有偿退地相关事项。 2024年12月

30日，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以下简称“《财产分配方案》” ）等议案，现将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相关

事项进展公告如下：

一、北文投南京相关资产变价处置工作执行情况

截至目前，北文投南京已收到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六合分局《关于收回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

有限公司NO.2019G20和NO.2019G2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经南京市人民政府审定、六

合区人民政府批准，依法解除NO.2019G20和NO.2019G21两宗地块出让合同，收回土地使用权并注销

以上7本不动产证，实际退付金额209,579,726.03元。 同时，公司已经收到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出具

的《通知书》，因不再推进金牛湖项目开发建设，公司前期支付的5,000万元项目进度保证金不再退

还。 此外，北文投南京与公司、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已签署《协议书》，明确北文投南京、公司与南京

市六合区人民政府终止前期签订的《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主题乐

园和电竞娱乐产业园的合作开发协议》《海洋路以北地块（金牛湖主题乐园）投资发展协议》《金江公

路西侧一、二、三号（ABC）地块投资发展协议》、G20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G21地块《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等金牛湖项目相关法律文件； 收回金牛湖项目土地使用权需退付的金额为

209,579,726.03元；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不再退还公司于前期向其支付的5,000万元保证金，且承

诺放弃公司前期向其提供的两份履约保函项下的全部权利。

二、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鉴于北文投南京破产债权审核、破产财产变价等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具备制定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的条件，北文投南京管理人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会

议表决通过了《财产分配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破产财产分配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本案实际情况，破产财产分配的具体范围包括：1.暂估需要

预留的破产费用6,928,196.62元， 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结余部分纳入破产债权追加分配范

围）；2.职工债权1,538,377.20元；3.普通债权895,925,695.47元。

（二）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

本方案制定时预计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具体包括：1.银行存款62,230.56元；2.金牛湖项目土地补

偿款209,579,726.03元；3.固定资产。管理人接管的破产人名下的固定资产，截至本方案制定时未能实

际处置变现，实际处置变现后纳入追加分配范围。

（三）破产财产分配规则

北文投南京破产财产分配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具体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其中，破产费用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和破产清算工作实际开展情况随时优先支付； 职工债权就可供分配的货币资金优先

受偿；普通债权就可供分配的货币资金在清偿完毕职工债权后的剩余部分受偿，首先向每家普通债权

人金额在250万元以下的部分（含250万元）分配，其次按比例向每家普通债权人金额在250万元以上

的部分分配。 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通过且获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

具体的分配清单、分配数额以北文投南京管理人制定的各批次分配清单为准。

根据会议表决情况，同意该项议案的债权人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量的66.67%，超过半

数； 同意该项议案的债权人所代表的临时确定的无财产担保债权额占临时确定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总

额的99.63%，超过二分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该议案已获得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后续由管理人向法院申请裁定后执行。

三、风险提示

因北文投南京历史年度存在相关减值及经营亏损情况， 公司预计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事项将综

合影响公司2024年度损益约-2.75亿元。 公司将根据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事项的后续财产分配情况及

最终清算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

报表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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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国际财经中心D座9层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9,737,8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26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武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金青海先生、董事沈睿先生、独立董事杨步亭先生、独立

董事安景文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项昕瑶女士、监事孟令飞先生、职工监事李翔先生

因公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758,113 98.7124 5,579,302 0.9002 2,400,400 0.3874

2、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750,313 98.7111 5,586,602 0.9014 2,400,900 0.3875

3、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924,013 98.7391 5,410,702 0.8730 2,403,100 0.3879

4、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833,513 98.7245 5,405,702 0.8722 2,498,600 0.4033

5、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767,013 98.7138 5,310,502 0.8568 2,660,300 0.42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的议案

232,279,

409

96.6787 5,579,302 2.3222 2,400,400 0.9991

2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232,271,

609

96.6754 5,586,602 2.3252 2,400,900 0.9994

3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32,445,

309

96.7477 5,410,702 2.2520 2,403,100 1.0003

4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32,354,

809

96.7100 5,405,702 2.2499 2,498,600 1.0401

5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32,288,

309

96.6824 5,310,502 2.2103 2,660,300 1.10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涉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奂佶、张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071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文投 编号：2024-142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于2024年12月30日届满。鉴

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工作连续性和稳

定性，公司十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亦相应顺

延。

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之前，公司十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

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继续履行其职责

及义务。

本次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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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上午

10:00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4年12月26日以网络

方式发送给公司各董事。 本次会议应有9名董事参会，实有9名董事参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武先生主持， 全体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的议案》

鉴于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文投南京” ）破产债权审核、破产财产变价等工

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具备制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条件，北文投南京管理人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

北文投南京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审议 《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破产财产分配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本案实际情况，破产财产分配的具体范围包括：1.暂估需要

预留的破产费用6,928,196.62元， 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结余部分纳入破产债权追加分配范

围）；2.职工债权1,538,377.20元；3.普通债权895,925,695.47元。

（二）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

本方案制定时预计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具体包括：1.银行存款62,230.56元；2.金牛湖项目土地补

偿款209,579,726.03元；3.固定资产。管理人接管的破产人名下的固定资产，截至本方案制定时未能实

际处置变现，实际处置变现后纳入追加分配范围。

（三）破产财产分配规则

北文投南京破产财产分配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具体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其中，破产费用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和破产清算工作实际开展情况随时优先支付； 职工债权就可供分配的货币资金优先

受偿；普通债权就可供分配的货币资金在清偿完毕职工债权后的剩余部分受偿，首先向每家普通债权

人金额在250万元以下的部分（含250万元）分配，其次按比例向每家普通债权人金额在250万元以上

的部分分配。 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通过且获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

具体的分配清单、分配数额以北文投南京管理人制定的各批次分配清单为准。

鉴于《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系北文投南京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本案实际情况，基于《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

实际执行情况而制定， 方案有利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尽快回收

分配财产。 因此，会议同意《北文投文化投资南京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同意授权公司及北

京耀莱腾龙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北文投南京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相关表决事项。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内幕信息管理，不断加强内幕信息保密工作，切实维护信息披露公平原则，防

范内幕交易行为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5号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会议同意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订，详见公

司同日发布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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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2024年12月16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王集团” ）

《关于提议增加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海王

集团提议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至2024年12月30

日召开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海王集团符合提出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主体资格，其提案

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提案程序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

公司董事局同意将前述临时提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

间为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9:15-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张锋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81人， 代表股份1,258,207,3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2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233,168,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6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3人， 代表股份25,038,9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8人， 代表股份38,931,1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3,892,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8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3人， 代表股份25,038,9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6％。

（二）独立董事征集表决权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公司独立董事张巍松先生

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征集表决权。 截至征集时间结束，独立董事张巍松先生未

收到股东的表决权委托。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监事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626,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16％；反对14,761,7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2％；弃权8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50,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779％；反对14,761,

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177％；弃权81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4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的过程中，出席的关联股东海王集团、张锋先生合计持有的1,217,776,221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数为40,431,142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157,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293％；反对2,457,86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91％；弃权1,8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1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57,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220％；反对2,457,

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34％；弃权1,816,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46％。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曹中海、符欣欣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

告。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三）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表决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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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由公司为10家合并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30.5亿元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授权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一年。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0）。

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2家子公司向银行或非银金融机构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反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6,000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2日披露

的《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公司于2024年8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银行及非银金融

机构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等6家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7月披露的

《关于新增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和2024年12月7日披露的

《关于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7）。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相关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1、近期，子公司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能达通信” ）向深圳农商银行申

请3,000万的流动资金贷款，由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 ）

提供担保，深圳海能达通信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书》，子公司深圳市诺萨特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萨特科技” ）以其名下编号为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51555号和粤

（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51556号的不动产向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公司向高

新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公司及诺萨特科技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了《反担保

保证合同》和《反担保抵押合同》。

深圳海能达通信向邮储银行深圳分行申请1,000万的流动资金贷款，由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

担保，深圳海能达通信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书》，子公司诺萨特科技以其名下编

号为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51555号和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51556号的不动产向

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公司向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 公司及

诺萨特科技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和《反担保抵押合同》。

子公司海德斯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斯” ）向邮储银行深圳分行申请2,000万的流动资

金贷款，由高新投担保提供担保，海德斯与高新投担保签订了《担保协议书》，子公司诺萨特科技以其

名下编号为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51555号和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51556号的不

动产向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公司向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

公司及诺萨特科技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和《反担保抵押合同》。

2、近期，子公司深圳市安智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智捷” ）向深圳农商银行申请900万的

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对其本次融资行为提供保证担保；海德斯向深圳农商银行申请2,000万的流动资

金贷款，公司对其本次融资行为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就安智捷、海德斯上述融资行为分别与深圳农商

银行签订了对应的授信担保合同。

3、近期，子公司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壁天海” ）向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申请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的商票保贴额度，公司为其本次融资行为提供担保，并与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签订了《担保承诺书》。

4、近期，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申请额度为人民币33,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1年，子公司鹤壁天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3,000万元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并与浙商银行签订了编号为（584012）浙商银高保字（2024）第80003号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 公司以名下编号为深房地字第4000551359号、 深房地字第4000551355号、 深房地字第

4000462914号、深房地字第4000470264号、深房地字第4000468516号、深房地字第4000467332号、

深房地字第4000508428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3,000万元的抵押担保， 并与浙商银行签订编号为

（584012）浙商银高抵字（2024）第80002号、（584012）浙商银高抵字（2024）第80003号《最高额

抵押合同》。

5、近期，子公司东莞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海能达”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申请了金额不超过42,5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额度，贷款期限不

超过15年， 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向中信银行质押持有的东莞海能达100%的股

权，并与中信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及《权利质押合同》。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包括审批额度及实际担保余额） 为391,3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24,053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1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因对外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四、备查文件

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签署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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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19,686,2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43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黄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其中宋小明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梁敬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18,206,293 99.9762 1,370,500 0.0220 109,500 0.0018

2.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100亿元公司债券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18,159,493 99.9755 1,390,000 0.0223 136,800 0.002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余辉、陈雪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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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24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

（三）会议表决截止时间：2024年12月30日15:0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港口中心2706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6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6名。 其中董事宋小明先生以通讯方式参

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黄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预算委员

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黄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黄波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郑灵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郑灵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孙邦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工程监管中心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设工程监管中心，作为公司工程建设项目的集中监管部门。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港公司新建粮食筒仓工程的议案》

同意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新港港务分公司新建粮食筒仓工程立项，项目总投资68,258.38万元。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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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

聘任郑灵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孙邦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郑灵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郑灵棠先生、孙邦成先生均具

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和本次聘任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郑灵棠先生，1974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1993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业务部副部长、部长，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港务分公司总经理，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人事部部长，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2020年5月至今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邦成先生，1977年10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

住权，现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生产业务部部长。 2000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

司研究部副部长、广州港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副部长。 2018年3月至

2022年6月， 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部长；2022年6月至今任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生

产业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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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黄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黄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

等规定，黄波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黄波先生简历

黄波先生，1973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

权。 199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州港务局办公室主任，广州港务局海港管理处处长，广州港务局港务监督

管理处处长，广州港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现任广州

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